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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右列基地正面路寬為         　 公尺，依金門縣畸零地

使用自治條例第         條規定，最小寬度為　　    公

尺，最小深度為           公尺。

二、 本證明書僅供合併使用或調整地形之參考，公產機關如需

保留公用或依處理公產有關規定處理，不得以本證明書為對

抗。有關土地產權及地上改良物、地下埋設物，另由各該土

地管理機關依法處理，概與本證明書之發給無關。

身分證統一編號

住址

右列畸零地經核有合併使用或調整地形之必要，准予發給證明。　　右　給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收執

縣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例尺：1/ 圖

例

道路境界線 

道路 

現有房屋 

溝渠 

有合併使用必要之公有土地

有合併使用必要之私有土地



備

註

本證明書之有效期間為十個月，在有效期間

內核對發本證明書之相關法令變更，致本證

明書之內容與其牴觸時，本證明書失效。

（附表二）


